
                    荆门市市场监管局重点监管事项清单

序号 监管类别 监管事项 监管对象 监管方式 监管部门 监管依据 备注

1
对保健食品生
产企业生产活
动的监管

对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的行政检查

保健食品
生产者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
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
理。

2

对婴幼儿配方
乳粉、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
品生产企业的
生产活动的监
管

对婴幼儿配方乳粉、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生产企业的行政检
查

婴幼儿配
方乳粉、
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
食品生产
者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
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
理。

3
对不合格食品
的监管

对不合格食品及其生
产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不合格食
品生产经
营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四十条：地方食品药品家
督管理部门收到监督抽检不合格检验结论后，应当及时对不
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者进行调查处理，督促食品生产经营
者履行法定义务，并将相关情况记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
全信用档案。必要时，上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直接组织
调查处理。

4
对食品摊贩的
监管

对食品摊贩的行政检
查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二款：食品摊贩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三款、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
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予以警告；拒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
款。

5

对食品销售者
的监管

对食品交易会、展销
会的举办者是否按照
规定建立档案、报告
情况的监督检查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八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六）食品
交易会、展销会的举办者未按照规定建立档案、报告的；



6

对食品销售者
的监管

对提供食品生产经营
、冷藏冷冻、贮存等
场所的出租者是否查
验食品生产经营者许
可证、营业执照并留
存复印件，或者发现
有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是否及时报告情况的
监督检查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八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五）提供
食品生产经营、冷藏冷冻、贮存等场所的出租者，未查验食
品生产经营者许可证、营业执照并留存复印件，或者发现有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未及时报告的；

7

对利用自动售货设备
、电视购物、互联网
从事食品经营是否按
照规定公示相关信息
情况的行政检查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八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三）利用
自动售货设备、电视购物、互联网从事食品经营，未按照规
定公示相关信息的；

8

对实行统一配送经营
方式的食品经营企业
在其分支机构经营场
所能否查询到食品台
账情况的行政检查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八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一）实行
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食品经营企业，在其分支机构经营场所
不能查询食品台账的；

9

对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的监管

对餐饮服务经营者开
展食品安全信用监管
的行政检查

学校、养
老院等食
堂、以学
生为主要
供餐对象
的集体用
餐配送单
位

1.全覆盖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
食品安全信用档案，记录许可颁发、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
法行为查处等情况，依法向社会公布并实时更新；对有不良
信用记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增加监督检查频次，对违法行为
情节严重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可以通报投资主管部门、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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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的监管

对餐饮服务经营者日
常经营行为的行政检
查

餐饮服务
经营者

全覆盖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
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
对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
验；（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
资料；（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
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场所。”

11
对餐饮服务经营者遵
守本法情况的行政检
查

学校、养
老院等食
堂、以学
生为主要
供餐对象
的集体用
餐配送单
位

1.全覆盖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
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
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
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
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五）查封违法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12
对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风险较高的餐饮服务
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学校、养
老院等食
堂、以学
生为主要
供餐对象
的集体用
餐配送单
位

1.全覆盖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二
款、第三款第（三）、（四）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部门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
评估结果和食品安全状况等，确定监督管理的重点、方式和
频次，实施风险分级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本级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农业行政等部门制定本行政
区域的食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向社会公布并组织实施
。食品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应当将下列事项作为监督管理
的重点：（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风险较高的食品生产经营
者；（四）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表明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
患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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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的行政
检查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七十七条：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
市场开办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拒不改正
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   《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二十九条：食用农产品集
中交易市场（含批发市场、零售市场）开办者应当履行下列
职责：
（一）建立健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配备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组织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开展日常检查工作；
（二）按照食用农产品类别实行分区销售，保证销售和贮存
食用农产品的环境、设施、设备等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三）建立食用农产品入场销售者档案，记录入场销售者基
本信息，留存入场销售者的身份证明资料，档案或者证明资
料保存期限不少于销售者停止销售后的六个月；
（四）查验入场销售食用农产品的产地证明、购货凭证或者
采购协议等来源证明和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五）印制并督促入场销售者使用格式统一的销售凭证；
（六）在市场醒目位置设置信息公示栏，公示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食用农产品检验结果、不合格食用农产品处理情况、
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除履行前款规定的职责外，还
应当与入场销售者签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明确双方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权利义务；未签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协议的，不得进入批发市场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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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按要求进行包装或者
附加标签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15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配备食
品安全管理人员、专
业技术人员，或者组
织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
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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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
查验记录制度的行政
检查

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17

对食用农产品批发市
场开办者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六十四条，开
展入场销售食用农产
品抽样检验、对发现
不合格情况要求停止
销售、并向监管部门
报告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批发市
场开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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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批发市
场开办者与入场销售
者签订食用农产品质
量安全协议，印制统
一格式的食用农产品
销售凭证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批发市
场开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19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制定食
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
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20

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是否存在销售病死、
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
禽、畜、兽、水产动
物肉类，未按规定进
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
格的肉类，以及为防
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
止销售的食用农产品
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21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是否存在销售使用食
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
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被包装材料、
容器、运输工具等污
染的食用农产品的行
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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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按要求配备与销售品
种相适应的冷藏、冷
冻设施，温度、湿度
和环境等符合特殊要
求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23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是否存在销售使用国
家禁止的兽药和剧毒
、高毒农药，或者添
加食品添加以外的化
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
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
用农产品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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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建立或
者落实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
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25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进行抽
样检验或者快速检
测，无法提供食用农
产品产地证明或者购
货凭证、合格证明文
件的销售者不得入场
销售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
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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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如实向
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
部门报告市场基本信
息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
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27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在醒目
位置及时公布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
度、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食用农产品抽样
检验结果以及不合格
食用农产品处理结果
、投诉举报电话等信
息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
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28

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按食用
农产品类别实行分区
销售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
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29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是否存在销售未按规
定进行检验的肉类，
或者销售标准虚假的
信息，标注伪造、冒
用质量标志的食用农
产品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30

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环境、
设施、设备等符合有
关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要求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
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31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查验并
留存入场销售者的社
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
证复印件、食用农产
品产地证明或者购货
凭证、合格证明文件
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
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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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者按要
求公布食用农产品相
关信息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33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是否存在销售致病性
微生物，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生物毒素
、重金属等污染物质
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
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
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
用农产品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34

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发现食
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等违法行
为，依照集中交易市
场管理规定或者与销
售者签订的协议处理
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
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35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是否存在销售违规使
用食品添加剂，感观
性状异常或者掺假掺
杂，标注虚假生产日
期、保质期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用农产品
的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36

对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
安全的监管

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办者按要求
建立入场销售者档
案，或者按要求保存
和更新销售者档案的
行政检查

食用农产
品集中交
易市场开
办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37

对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是否存在销售未按要
求选择贮存服务提供
者，对贮存服务提供
者履行食用农产品贮
存相关义务的行政检
查

食用农产
品销售者
、贮存服
务提供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条：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
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进
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三）查阅、复
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四）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存在安
全隐患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五）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38
对市场主体登
记注册行为的
监管

对无照经营的行政检
查

无照经营
者

1.重点监
管；2.信用
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无照经营进行查处，可以行使下列职
权：（一）责令停止相关经营活动；（二）向与涉嫌无照经
营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三）进入涉嫌从
事无照经营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四）查阅、复制与涉嫌
无照经营有关的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对涉
嫌从事无照经营的场所，可以予以查封；对涉嫌用于无照经
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物品，可以予以
查封、扣押。对涉嫌无证经营进行查处，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采取措施。



39
对药品零售企
业的监管

对药品零售企业的行
政检查

药品零售
企业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药品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报经其审批的药品研制和药品的生产
、经营以及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有关单
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隐瞒。第九十六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监督已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
、《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依照本法规定从事药品生产、
经营活动。

40
对放射性药品
生产、经营企
业的监管

对放射性药品生产、
经营企业的行政检查

放射性药
品生产、
经营企业

重点监管
市市场监管
局

1、《药品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报经其审批的药品研制和药品的生产
、经营以及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有关单
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隐瞒。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履行
监督检查职责，监督已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
营许可证》的企业依照本法规定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2
、《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第四条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负责全国放射性药品监督管理工作。

由省药监
局荆门分
局进行监
管；

41

对进口药品
（包括进口药
品、进口药材
、临时进口药
品）的监管

对进口药品（包括进
口药品、进口药材、
临时进口药品）的行
政检查

境外生产
企业，境
内药品生
产、经营
企业、使
用单位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药品管理法》第五条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主管全国
药品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
责与药品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十三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对报经其审批的药品研制和药品的生产、经营以及医疗
机构使用药品的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
绝和隐瞒。
2、《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含省级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设立的药品监督管
理机构，下同）依法对药品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实施
监督检查。”

生产企业
、批发企
业由省药
监局荆门
分局进行
监管，零
售企业、
使用单位
由市场监
管局进行
监管；

42
对蛋白同化制
剂、肽类激素
进出口的监管

对蛋白同化制剂、肽
类激素进出口的行政
检查

进出口蛋
白同化制
剂和肽类
激素的单
位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药品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报经其审批的药品研制和药品的生产
、经营以及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有关单
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隐瞒。2、《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
十一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含省级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依法设立的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下同）依法对药品的研制
、生产、经营、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由省药监
局荆门分
局进行监
管；



43
对医疗机构使
用药品的监管

对医疗机构擅自使用
其他医疗机构配制的
制剂的行政检查

医疗机构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药品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报经其审批的药品研制和药品的生产
、经营以及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有关单
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隐瞒。2、《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
十一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含省级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依法设立的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下同）依法对药品的研制
、生产、经营、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44
对医疗单位使
用放射性药品
的监管

对医疗单位使用放射
性药品的行政检查

医疗单位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药品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报经其审批的药品研制和药品
的生产、经营以及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隐瞒。第九十六条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监督已取得《药品生产许
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依照本法规定从事药品
生产、经营活动。2、《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含省级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设
立的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下同）依法对药品的研制、生产、
经营、使用实施监督检查。3、《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第四
条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放射性药品监督管理工
作。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依据职责负责与放射性药
品有关的管理工作。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与放射性
药品有关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45
对医疗机构炮
制中药饮片的
监管

对医疗机构炮制中药
饮片备案的行政检查

医疗机构 重点监管
市市场监管
局

1、《中医药法》第五条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主管全国药
品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
与药品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负责与药品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

由省药监
局荆门分
局进行监
管；



46
对科研和教学
用毒性药品购
买的监管

对科研和教学用毒性
药品购买的行政检查

科研和教
学单位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药品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按照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报经其审批的药品研制和药品的生
产、经营以及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有关
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隐瞒。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检
查时，必须出示证明文件，对监督检查中知悉的被检查人的
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应当保密。2、《关于切实加强医疗用毒
性药品监管的通知》（国药监安〔2002〕368号）一、高度重
视毒性药品监管工作，进一步落实防范措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高度重视毒性药品监管工作，坚决杜绝毒性药品的流
失，禁止违法生产、经营、使用毒性药品现象的发生。各级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负责，
层层落实毒性药品监管责任。三、开展毒性药品监管专项检
查，切实消除各种不安全隐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应迅速组织开展对辖区内毒性药品监管的专项检
查。检查主要以《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和《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为依据，检查重点为生产、
经营、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设施和措施，进货和销售渠道，采
购、运输、进库、在库、生产或销售是否按规定建立严格的
规章制度及制度执行情况，有无完整准确的记录以及帐物相
符情况。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督促各毒性药品生产、经
营、使用单位积极进行自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报

47

对药品批发企
业经营蛋白同
化制剂、肽类
激素的监管

对药品批发企业经营
蛋白同化制剂、肽类
激素的行政检查

药品批发
企业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药品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权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报经其审批的药品研制和药品
的生产、经营以及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隐瞒。第九十六条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监督已取得《药品生产许
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依照本法规定从事药品
生产、经营活动。2、《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含省级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设
立的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下同）依法对药品的研制、生产、
经营、使用实施监督检查。3、《反兴奋剂条例》第四条国务
院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并组织全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和卫生、教育等有关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负责反兴奋剂工作。

由省药监
局荆门分
局进行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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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麻醉药品和
第一类精神药
品区域性批发
企业经营和专
门从事第二类
精神药品批发
企业经营的监
管

对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区域性批发
企业经营和专门从事
第二类精神药品批发
企业经营的行政检查

区域性批
发企业、
第二类精
神药品批
发企业

重点监管
市市场监管
局

1、《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五条国务院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负责全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并
会同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对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实施监督管
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五
十七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规定的职责权限，对麻醉
药品药用原植物的种植以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
、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由省药监
局荆门分
局进行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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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域性批发
企业从定点生
产企业购买麻
醉药品和第一
类精神药品的
监管

对区域性批发企业从
定点生产企业购买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的行政检查

区域性批
发企业

重点监管
市市场监管
局

1、《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五条国务院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负责全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并
会同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对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实施监督管
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五
十七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规定的职责权限，对麻醉
药品药用原植物的种植以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
、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由省药监
局荆门分
局进行监
管；

50
对购买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
的监管

对购买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的行政检查

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
品的购买
单位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五条国务院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负责全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并
会同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对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实施监督管
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五
十七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规定的职责权限，对麻醉
药品药用原植物的种植以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
、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由省药监
局荆门分
局进行监
管；

51
对第二类精神
药品零售业务
的监管

对第二类精神药品零
售业务的行政检查

药品零售
企业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根据规定的职责权限，对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的
种植以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生产、经营、使
用、储存、运输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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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营第一类
中的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的
监管

对经营第一类中的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
行政检查

药品经营
企业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商
务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铁路主管部门
、交通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
海关，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
运输、价格以及进口、出口的监督检查；对非法生产、经营
、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或者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行
为，依法予以查处。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易制毒
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复制有关资
料、记录有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必要
时，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
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物品，不得拒绝或者隐匿。2、《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72号）第四条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全国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购买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
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药品
生产企业和教学科研单位的监督检查。

由省药监
局荆门分
局进行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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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购买第一类
中的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的
监管

对购买第一类中的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
行政检查

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
品生产企
业、经营
企业、使
用药品类
易制毒化
学品的药
品生产企
业和教学
科研单位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商
务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铁路主管部门
、交通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
海关，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
运输、价格以及进口、出口的监督检查；对非法生产、经营
、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或者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行
为，依法予以查处。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易制毒
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复制有关资
料、记录有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必要
时，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
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物品，不得拒绝或者隐匿。2、《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72号）第四条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全国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购买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购买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
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药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药
品生产企业和教学科研单位的监督检查。

生产企业
、批发企
业由省药
监局荆门
分局进行
监管，使
用单位由
市场监管
局进行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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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第一类
中的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的
监管

对生产第一类中的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
行政检查

药品生产
企业

重点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1、《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商
务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铁路主管部门
、交通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
海关，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
运输、价格以及进口、出口的监督检查；对非法生产、经营
、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或者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行
为，依法予以查处。前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易制毒
化学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看现场、查阅和复制有关资
料、记录有关情况、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必要
时，可以临时查封有关场所。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
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物品，不得拒绝或者隐匿2、《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72号）第四条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全国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
营、购买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购买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
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药品
生产企业和教学科研单位的监督检查。

由省药监
局荆门分
局进行监
管；

55
对医疗机构使
用医疗器械行
为的监管

对医疗机构使用医疗
器械的行政检查

医疗机构 日常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
办法》

56

对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销售医
疗器械行为的
监管

对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的行政检查

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
（含网络
销售）

日常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网络销售
监督管理办法》

57
对第一类医疗
器械生产环节
的监管

对第一类医疗器械备
案后的行政检查

第一类医
疗器械生
产企业

日常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58
对化妆品经营
环节的监管

对化妆品经营企业的
行政检查

化妆品经
营企业
（含网络
销售）

日常监管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化妆品网络经营监督管理办法》（自2023年9月1日起
施行）


